配件销售合同
甲方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 签订日期：2021/02/23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ALP2102048
为了增强甲乙双方的责任感，确保双方实现各自的经济目的，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，特订立本合同，以便共同遵守。
一：产品名称   数量 金额
	产品名称 
	数量
	单位
	单价（人民币）
	合计（人民币）

	客车左前高度传感器总成
350623000
	1
	套
	600元
	600元

	合计：600元（大写：人民币陆佰元整）     此价格为含税价


二：回款信息及结算方式
安路普(北京)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 : 911101140717261595
地址,电话 :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昌平路97号1幢西侧厂房010-89774975
开户行 :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
账号 :  321360100100080213
乙方在收到货款后安排发货。
三：运输方式：
甲方根据乙方的要求选择相应的运输方式。
四：验收事项
1、产品货到乙方后，如发现产品种类，型号，规格，外形问题，应于货到3个工作日内提出异议，如发现产品性能及质量问题，应于货到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（包括检测情况，使用情况），如乙方未按规定期限提出书面异议，视为产品符合订购合同规定。
2、甲方在接到乙方书面异议后，应于3个工作日内负责处理。
五：其他
[bookmark: _GoBack]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。
	甲方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
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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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乙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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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昌平路97号1幢西侧厂房
	地址：

	联系电话：18612338858
	联系电话： 13720019389

	委托代理人：孙文杰
	委托代理人：张功伟



